浙教研室〔〕号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关于举办第七届全国
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暨浙江省第十届高中生物学竞赛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教研室：

第七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将于2006年5月举行。根据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关于联赛的通知和《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竞赛章程》规定，结合我省高中生物学教学的实际，决定举办第七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暨浙江省第十届高中生物学竞赛。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竞赛的内容和范围

竞赛分初赛（暨浙江省第十届高中生物学竞赛）和复赛（即全国第七届联赛）两个阶段进行。初赛只进行理论考试，复赛包括理论和实验考试。

1.初赛的范围为高中生物教学大纲和现行高中生物教科书（必修和选修）中所涉及的内容，但不拘泥于具体内容。动植物学中形态和分类不作要求。竞赛重点考查学生掌握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情况，侧重于知识的理解、迁移和应用，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探究问题的能力。竞赛题型分为选择题（卷面分为120分）和非选择题（卷面分为30分）两类。

初赛竞赛内容及所占比例大致为：

植物生理学                          19%

细胞与生化学（含微生物学）          27%

动物生理学                          14%

遗传与进化学                        19%

生态与动物行为学                    21%

2.复赛重点考查学生的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考查学生的创造性、科学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试题的难度高于高考、易于全国竞赛试题。由全国中学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命题。

复赛理论考试的内容及所占比例大致为：

遗传、生理、生化、进化、生态等 60%—70%
普通动物学                        10%

普通植物学                        10%

生理卫生                       10%—20%

复赛实验考试的内容为:
植物形态结构、分类；

动物形态结构、分类；

生态学；
动物生理与植物生理基础；

遗传学
主要参考用书
高中生物新教科书（必修和选修）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中生物学联赛教程》  浙江科技出版社

姜乃澄：《动物学实验》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何芬仙：《植物学实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竞赛时间

初赛时间：2006年3月26日(星期天)上午9：00—11：00举行。复赛时间另行通知。
三、报名程序

凡我省普通高中在校的高二年级或高一年级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学生可向所在学校报名。各市参赛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学生总数的5%。学校将参加竞赛的实际人数汇总造册（见附件1）后报县教研室，各县教研室将竞赛人数和名册汇总后报市教研室；市教研室在3月5日前将参加竞赛的学校、指导教师、考生人数情况表（见附件2）报省教研室施忆同志处。
根据全国联赛的安排，参赛学生每人需交报名费10元，其中4元/人交省教研室，并于3月5日前交省教研室。用于定制试卷、分卷、复评、主持实验考试、评奖。各市负责领卷、分发试卷并监督考试及阅卷。领卷时间另行通知。

四、考试及评奖管理程序

1．考试管理程序

初赛考试统一进行，各市的考生应编制考号，合理设置考点，同校考生应尽可能地分散在各试场内，不得将同班考生集中在同一试场内。每个考点上，市级教研室必须有人在场，负责处理考务事宜。严格考风、考纪，如果有违反考纪事情发生，一经查实，该考点所有考生成绩作废，并将情况通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处理。

初赛考试结束后，各市应组织统一阅卷，并在一星期内完成。于3月31日前，以当地参赛人数的10%，将试卷和复评考生名册送到省教研室复评。

复赛理论考试将统一在杭州进行，根据《竞赛章程》规定联赛最高获奖人数（一、二、三等奖）为245人，复赛名额以1：2的比例确定为500人。每个市可根据初赛成绩及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7名学生参加复赛，全省合计77名；其余423名则根据初赛省复评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由省教研室发出参加复赛学生通知，复赛具体事项由当年主办的学会另行发通知。

2．评奖管理程序

初赛设奖办法：根据参赛人数的1%、2%和3%拟定一、二、三等奖，获一、二、三等奖总人数的上限分别为：100名、200名、300名。获奖名额按以下比例分配到各市：
获奖等级上限数×（各市报名人数/全省报名人数）
各市确定的获奖学生名单上报省教研室。初赛获一等奖学生的指导教师获指导教师奖，不设团体奖。

初赛试卷复评：4月1日—2日，由省教研室主持，省动物学会、省植物学会共同参与复评。

五、奖励办法

初赛获奖的学生和教师由省教研室、省动物学会、省植物学会统一颁发浙江省第十届高中生物学竞赛获奖证书。复赛（全国联赛）获奖的学生和指导教师将由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颁发证书。

2006年下半年召开颁奖大会，原则上由在本次竞赛中获全国联赛第一名学生所在学校承办。

六、全国竞赛选手的选拔

获全国联赛的前9名学生进入省集训队（如有并列，则实验考试得分高者为先），但每所学校原则上最多只能有2名学生进入集训队。根据集训期间的考试成绩，选出3名学生组成省队参加全国竞赛（原则上每所学校只能有1名学生进入省队）。

                            二○○六年二月十五日
主题词：高中  生物学  竞赛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基教处，省科协学会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省动物学会，省植物学会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办公室           2006年2月15日印发

附件1：
第七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初赛（浙江赛区）

暨浙江省第十届高中生物学竞赛报名表

        市（县、区）             学校   填表人          
	姓名
	学校
	班级
	备注

	
	
	
	

	
	
	
	

	
	
	
	

	
	
	
	

	
	
	
	

	
	
	
	

	
	
	
	

	
	
	
	

	
	
	
	

	
	
	
	

	
	
	
	

	
	
	
	

	
	
	
	


注意：请学校在规定时间内报县或区教研室，汇总后报市教研室。
附件2：

第七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初赛（浙江赛区）

暨浙江省第十届高中生物学竞赛参赛情况表

                  市                  填表人          
	学校
	参赛人数
	指导教师
	备注

	
	
	
	

	
	
	
	

	
	
	
	

	
	
	
	

	
	
	
	

	
	
	
	

	
	
	
	

	
	
	
	

	
	
	
	

	
	
	
	

	
	
	
	

	
	
	
	

	
	
	
	

	参赛人数总计
	
	
	


注意：请各市在规定时间内报省教研室。
附件3：  第七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初赛（浙江赛区）

 暨浙江省第十届高中生物学竞赛复评考生名册

                 市                填表人          
	考号
	姓名
	学校
	年级
	成绩

	
	
	
	
	

	
	
	
	
	

	
	
	
	
	

	
	
	
	
	

	
	
	
	
	

	
	
	
	
	

	
	
	
	
	

	
	
	
	
	

	
	
	
	
	

	
	
	
	
	

	
	
	
	
	

	
	
	
	
	

	
	
	
	
	

	
	
	
	
	


注意：请按考生的考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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